
製表日期：111年05月07日表58-3-0(109年度)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 90%-98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90%-98%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92416 62.7816.5515.0415.8011.407.4318.9894.5446.1033.9125.0214.486.5419.57

第2分位 1292416 11.7118.1722.5821.3318.1811.2520.322.5522.1224.4822.4219.7114.1520.58

第3分位 1292416 8.6219.4719.7720.6522.0315.7620.361.3814.4617.8322.6025.5120.8220.14

第4分位 1292416 8.4421.9620.8920.7324.0624.9020.250.849.6514.2619.3624.2326.1119.91

第5分位 1292416 8.4523.8521.7221.5024.3340.6620.100.697.689.5310.6016.0732.3819.79

合    計 646208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